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水泥回转窑处置工业固废项目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施工期：

（1）废气：项目施工期间的废气主要有施工扬尘、交通运输产生的道路扬尘、汽车尾气等。通过加强施工现场的合理布置，科学管理，对建筑材料分类堆放，覆盖材料及废土石方、洒水降尘等措施，严格控制施工现场粉尘。
（2）废水：施工期间所产生的污水主要有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等，生活污水依托场内已有设施收集处理后排放。

（3）噪声：施工期噪声主要为施工阶段的设备运行和运输车辆行驶时产生的噪声。通过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避开敏感时段施工，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运行；避免夜间（22:00~6:00）午间（12:00~14:00）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合理布局施工现场，对高噪声源采用一定的围护结构等防控措施，降低噪声影响。

（4）固体废物：项目施工期固废主要为施工弃渣和施工人员日常生活垃圾。施工期间的弃土弃渣尽量用于回填场地，对不能利用的建筑垃圾需集中收集后运至政府指定的弃渣场。生活垃圾交由相关单位收集处置。
（5）危险废物：项目施工期车辆设备维修在厂外专门维修机构进行，厂区内不产生危险废物。

（6）生态保护：项目于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新材料分厂基地内进行建设不新增用地，项目用地均已全部硬化不涉及生态保护。
2、营运期：

（1）废气：
密闭堆棚废气:利用现有临时堆棚改造成一般固体废物的储存区，污泥暂存料仓、一般固体废物暂存区密闭，污泥料仓为密闭式设计，确保其中有污泥存放时处于负压状态；污泥贮存设施内抽取的废气导入水泥窑高温区焚烧处理。污泥暂存料仓密闭加装二级活性炭装置停窑时对恶臭进行处置后由15m高排气筒排放。

窑尾废气:水泥窑烟气除尘采用“增湿塔+SNCR+SCR联合脱硝工艺+P84纤维袋气箱脉冲收尘器”，通过1根120m排气筒排放；污染物排放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GB30485-2013）、《四川省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1/2864-2021）中相关要求。

（2）废水：项目原料为多晶硅滤渣及生活污泥，含水率60%左右基本不产生渗滤液。如出现渗滤液废水经收集池收集（容积1m3）后运送至回转窑焚烧。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不新增生活污水产生量。

（3）噪声：项目新增的设备位于厂房内，通过合理安排生产时间，加强作业管理，减少非正常噪声，加强职工环保意识教育，对各机械设备定期检查、维修、保养，使各机械设备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和正常运转加强生产车间密闭性、厂区周围进行绿化等措施，降低噪声影响。
（4）固体废物：项目产生的布袋除尘器除尘灰回用。
（5）危险废物：废润滑油、实验室废液、废试剂瓶等危险废物定期交由资质单位处理。

（6）生态保护：项目于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新材料分厂基地内进行建设不新增用地，项目用地均已全部硬化不涉及生态保护。

（7）认真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防止因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

（七）项目已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复意见。

